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四川

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或“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担保概述 

2024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 

2024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吴友华、实际控制人吴友华、曾玉仙为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



 

 

敞口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4 年度原授信总额度人民币 25 亿元

的基础上，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不超过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增加申请

后，2024 年度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总计不超过 35 亿元。以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为保障公司顺利开展融资业务，更好的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进一

步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吴友华、实际控制人吴友华、曾玉仙拟在

原来为公司申请授信事项提供不超过 2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的基础上，为公司

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新增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合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以上担保为

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金

额、期限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正式签订的合同及协议为准。 

吴友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吴友华与曾玉仙为夫妻关系，二人为公司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属于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吴友华已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吴友华，男，中国国籍，证件号码：5103211969********。 

曾玉仙，女，中国国籍，证件号码：5103211969********。 

吴友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吴友华与曾玉仙为夫妻关系，二人为公司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吴友华担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6,634,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6.54%。曾玉仙通过自贡市华智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08%的

股份。二人合计持有发行人 84,997,000 股，占总股本的 51.62%。 

经查询，吴友华、曾玉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尚未与金融机构签署具体合同及协议，实际担保金额、担

保期限等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正式签订的合同及协议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涉及关联

交易定价的情况。 

若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公司需提供反担保或支付符合市场水平的费用，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事项另行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五、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

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

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24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关联人累计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金额 7.51 亿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体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体现了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

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审议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公开、公平、合理、合规的，有利于公司

业务经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情形。同意该担保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降低公司资金使用成本，保持公

司财务状况稳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述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该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通过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

需要，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的内容和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计划》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志鹏                         孙 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月  日 

 

 

 


